
   

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22-029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 

被裁定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王悦先生本次所持

部分公司股份被裁定拍卖、变卖，可能最终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但不会对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鉴于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事宜尚未正式进行，后续可能涉及

竞拍、交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2022 年 7 月 6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王悦先生家属转达的上海金融法院对王

悦先生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2】沪 74 执恢 10 号》、《【2022】沪 74

执恢 12 号》、《【2022】沪 74 执恢 13 号》、《【2022】沪 74 执恢 14 号》），

关于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悦先生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案件，

裁定变价被执行人王悦先生持有的公司 252,168,363 股股票。 

现将王悦先生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被裁定司法拍卖暨被动减持事宜预披露如

下： 

一、股东股份被裁定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

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申请执行

人 
原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王悦 是 

27,948,370 6.35% 1.30% 

兴证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未履行

相关义

务 

110,350,000 25.06% 5.13% 

光大兴陇

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62,499,997 14.19% 2.90% 

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1,369,996 11.67% 2.39% 

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合计 252,168,363 57.27% 11.72% - - 

二、股东股份累计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王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骐飞投资”）累计已被拍卖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被拍卖

数量（股） 

累计被标

记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王悦 440,330,064 20.46% 21,240,000 0 4.82% 0.99% 

骐飞

投资 
5 0.00% 87,730,872 0 1,754,617,440% 4.08% 

合计 440,330,069 20.46% 108,970,872 0 24.75% 5.06%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王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骐飞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40,330,069股，占公司总股本 20.46%，其中王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40,330,0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46%；此外，公司已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2022 年 7



   

月 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裁定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7）、《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裁定司法拍卖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8），因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与王悦先生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案件，控股股东王悦先生被法院出具了《执行

裁定书》，并在网络拍卖平台上拍卖被执行人王悦先生持有的共计 188,159,776股

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份的 8.74%），相关事项仍在办理中，若上述股票与本次股

份均拍卖成功且顺利完成过户手续（被裁定司法拍卖的股份合计 440,328,13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0.46%），王悦先生持股数将变为 1,9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

王悦先生与骐飞投资合计持股数将变为 1,9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王悦先

生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裁定拍卖、变卖，对公司控制权的稳定可能会造成较大影响，

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上述股份被裁定拍卖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上海金融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沪 74执恢 10号）； 

2、上海金融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沪 74执恢 12号）； 

3、上海金融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沪 74执恢 13号）； 

4、上海金融法院《执行裁定书》（【2022】沪 74执恢 14号）。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 月 7日  


